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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擴大研究成果、落實產學合作，激發學術單位團隊精

神，特訂定本要點。 
二、 學術單位關鍵績效指標審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委員，由督導副校長、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體育與運動中心中心主任、雙語教學推動中心中

心主任組成之，負責指標增修與績效目標覆核。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長為執行

秘書。 
三、 本校學術單位關鍵績效指標項目如下，得由委員會視需求滾動修訂後實施： 

(一)政府部會計畫（包含各類政府計畫）。 
(二)產學合作計畫（含併簽技轉之一般產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產

學）。  
(三)核准專利案。 
(四)技轉、先期技轉或授權案。 
(五)推廣教育（含政府部會委辦之課程、自辦班）。 
(六)教師指導學生參與競賽得獎。 
(七)國科會學生專題計畫。 
(八)學生參與業界實習時數。 
(九)南臺學報投稿篇數。 
(十)期刊論文發表篇數。 

四、 各學術單位將新年度量化指標，交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彙整，送委員覆核後，簽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 學術單位關鍵績效指標之考核，以系所、通識教育中心、雙語教學推動中心、體育與運

動中心為單位，於年度終了所得之總點數除以單位教師數而得之平均點數為評比基礎

（各項指標之點數如附件一）；總平均點數作為單位次年度資本門經費增減之參考。 
六、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學術關鍵績效指標』各項指標評比點數一覽表 

績效指標 採計點數/件 

(一)政府部會計畫 

(包含各類政府計畫) 

金額（元）/件 點數 

  50,000≦金額<1,000,000  3 
  1,000,000≦金額<3,000,000 5 

金額≧3,000,000 7 

(二)產學合作計畫  

(含併簽技轉之一般產學、國科

會產學、捐贈，國際產學案則依

計畫金額所屬級距，以兩倍點數

計算) 

金額（元）/件 點數 

 50,000≦金額<100,000 1 

100,000≦金額<300,000 每1萬元0.1點
(取至小數1位) 

300,000≦金額<1,000,000 每1萬元0.14點
(取至小數1位) 

金額≧1,000,000 
每增加 100 萬，點數增加 2 點 

14 

捐贈品市值（元） 點數 

金額＜5,000,000 3 
金額≧5,000,000 6 

(三)核准專利案 

新型專利 1 

設計（新式樣）專利 1 

發明專利 3 

(四)技轉、先期技轉或授權案 

金額（元）/件 點數 
產學合作計畫同時簽訂先期技轉，而
抵免管理費者 3 

金額<60,000 5 
60,000≦金額<300,000 12 

300,000≦金額<500,000 20 
金額≧500,000 36 

(五)推廣教育(含政府部會委辦之

課程、自辦班) 
3 

(六)教師指導學生參與競賽得獎 2 

(七)國科會學生專題計畫 

1 
通識教育中心、體育與運動中心、雙語教學推動中心、

財經法律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與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

營碩士班之達成件數與點數，以本項指標當年度其餘學

術單位之平均值來核算。 

(八）學生參與業界實習時數 
（海外（含大陸）以兩倍點數

計算） 

點數/時數(每 320 小時) 

各系學生符合教育部實習規定之總時數，每 320 小時

0.1 點，四捨五入取到小數 1 位 
通識教育中心、體育與運動中心、雙語教學推動中心、

財經法律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與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

營碩士班之達成件數與點數，以本項指標當年度其餘學

術單位之平均值來核算。 

附件一 



績效指標 採計點數/件 

(九)南臺學報投稿篇數 

審查狀況 點數 

初審通過具備外審資格 0.2 

刊登 1 

(十)期刊論文發表篇數 

發表期刊論文之平均點數 

(以本校名義發表之 SCIE、SSCI、A&HCI、TSSCI、
THCI 期刊論文，須填報本校教師基本資料庫表 1-9 經

審核通過始得採計；四捨五入取到小數 1 位) 

點數/篇 

(1)符合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資格： 
採分級計算點數，分級之百分比依

四捨五入方式取至整數計算。同一

篇論文若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分屬

不同系所，則依該論文級別點數折

半計算；若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屬

同一系所，則以篇計算之。 

 

A 級：SCIE 期刊論文在該領域之影
響指數排行屬前 25%者、SSCI
期刊論文在該領域之影響指
數排行屬前 40%者、以及
A&HCI 期刊論文。 

7 

B 級：SCIE 期刊論文在該領域之影
響指數排行屬 26%-50%者、
SSCI 期刊論文在該領域的影
響指數排行屬 41%-60%者、以
及 TSSCI 或 THCI 期刊。 

5 

C 級：SCIE 期刊論文在該領域之影
響指數排行屬 51%-75%者、
SSCI 期刊論文在該領域的影
響指數排行屬 61%-75%者。 

3 

D 級：SCIE 或 SSCI 期刊論文在該
領域之影響指數排行屬 75%
以上者。 

1 

EI 及其他。 0 

(2)非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不採計 

說明：有關合約正本歸檔期限，於每年 KPI 進行結算時，凡未於 E-MAIL 通知收件日截止

前將合約正本回擲研產處建檔，其點數依計畫經費級距折半認列。 
 


